
臺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 

第 24次會(下午)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06月 09日(星期二)14時 03分至 15時 36分 

地點：本會永華議事廳 

主席： 郭議長信良 

出席議員：（依席次排序） 

議長郭信良、趙昆原、Kumu Hacyo谷暮˙哈就、盧崑福、林易瑩、許又仁、陳碧玉、陳秋萍、

劉米山、蔡蘇秋金、陳昆和、郭清華、蔡秋蘭、李啓維、郭鴻儀、謝龍介、王家貞、沈震東、

李文俊、曾培雅、林美燕、林燕祝、杜素吟、黃麗招、邱莉莉、李偉智、Ingay Tali穎艾達

利、李鎮國、林阳乙、周奕齊、林志聰、陳怡珍、王錦德、楊中成、陳秋宏、沈家鳳、呂維

胤、林志展、鄭佳欣、蔡旺詮、吳禹寰、吳通龍、周麗津、李中岑、李宗翰、蔡筱薇、許至

椿、張世賢、方一峰、蔡育輝、蔡淑惠、尤榮智、洪玉鳳 

請假議員：副議長林炳利、曾信凱、謝財旺 

列席人員： 

臺南市政府  

市長  黃偉哲 

秘書長  方進呈 

秘書處處長  李朝塘 

主計處處長  陳淑姿  

財政稅務局局長 陳柏誠 

經濟發展局局長  陳凱凌 

工務局局長  蘇金安 

都市發展局局長  莊德樑  

警察局局長 周幼偉 

消防局局長  李明峯 

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尤天鳴  

水利局局長  韓榮華  

文化局局長  葉澤山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  趙卿惠 

民政局局長 顏振標  

環境保護局局長 謝世傑  

衛生局局長 陳怡 

地政局局長 陳淑美 

人事處處長 沈德蘭 

政風處處長 詹政曇 

勞工局局長 王鑫基 

教育局局長 鄭新輝  

觀光旅遊局局長  郭貞慧   

法制處處長  尤天厚 

社會局局長  陳榮枝 

新聞及國際關係處處長  蘇恩恩 

交通局局長  王銘德   

農業局局長 謝耀清  

本會  

秘書長 汪啟瑞 法規研究室主任 傅然煇(代理) 

議事組主任 梁素娟  

記錄：沈怡華 

議程： 

  



壹、 出席議員已達法定人數，宣布開會。 

 

貳、 程序委員會審定結果報告(第 3次程序委員會) 

請議事人員宣讀第 3次程序委員會審定結果報告。 

    一、第 3次程序委員會審定結果： 

(一)提請大會變更議事日程： 

6月 11日下午 2時議程變更為「將軍漁港觀光漁市促參案」專案報告，請市府法制處、

農業局、漁港管理所、警察局、財稅局等相關局處列席。 

(二)各項提案審查結果： 

1.墊付款案：民政 9案、教育 6案、建設 19案、保安 1案、工務 10案，計 45案。提請

大會審議。 

2.一般提案：財經 2案。提請大會審議。 

以上合計 47案，詳審定結果提案列表。(略) 

(三)其它事項： 

1.請市府農業局及環保局派員清除本市沿岸消波塊上之棄置渔網，並於 1 個月內呈現成

果。 

2.請市府提供去年(108年)迄今中央及地方編列補貼本市客運業者經費及業者申請補貼

金額明細資料，於本次定期會審查議案前提供予本會全體議員。 

 

二、大會決議：除變更議程及議案付委稍後處理，其它均照審定結果通過。 

 

三、 變更議程 

(一) 6月 11日下午 2時議程變更為「將軍漁港觀光漁市促參案」專案報告。 

(二) 林燕祝議員提出變更議程，並經蔡育輝議員、李文俊議員等附議，將 6月 12日

下午(2時)議程變更為「臺南市肉品市場自有品牌『上品豚』案」專案報告，請

農業局、衛生局、法制處列席。 

(三) 大會決議：通過。(詳變更後議事日程表) 

 

參、 議案交付委員會審查 

一、 經第 3次程序委員會提請大會審議之提案 

(一) 墊付款案 (計 45案：民政 18-26；教育 21-26；建設 31-49、保安 8、工務 15-24)。 

大會通過交付聯席審查。 

(二)  一般提案(計 2案：財經 3-4) 

大會通過交付財經委員會審查。 

 

二、 法規報告案(計 1案：法規查照 14) 

大會通過交付工務委員會審查。 

 

三、 會務案(計 1案：會務 2) 

會務 2  提案人：郭議長信良 



案由：訂定「臺南市議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開議期間兼採遠距視訊開會作業

準則」草案，敬請審議。 

大會通過交付法規委員會審查。 

 

肆、 召集人報告 

一、請民政委員會召集人谷暮‧哈就議員報告。 

二、請財經委員會召集人蔡育輝議員報告。 

三、請教育委員會召集人沈震東議員報告。 

四、請建設委員會召集人李文俊議員報告。 

五、請保安委員會召集人李宗翰議員報告。 

六、請工務委員會召集人劉米山議員報告 

 

伍、 討論事項 

一、 報告案 

(一) 法規報告案(計 9案：法規備查 1、3、4；查照 1、2、4、9、11、13) 

大會決議：均為同意備查。 

(二) 一般報告案(計 3案：建設備查 1-2、工務備查 1) 

1、建設備查 1 「108年度出國考察名單暨考察報告。」 

大會決議：同意備查。 

2、建設備查 2 「財團法人台南市創新技術服務基金會 109年度營運及資金運

用計畫。」 

大會決議：同意備查。 

3、工務備查 1  休會期間人民請願案-「請貴議會督促市政府編列預算徵收請

願人坐落於本市永康區細公(兒)二及緊鄰之道路用地。」 

大會決議：同意備查。 

 

二、 審議各項提案 

(一)財經 1號案 

財經 1號  提案單位：臺南市政府 

案由：檢送 108年度臺南市地方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敬請審議。 

1、本案聯席審查意見： 

(1)照案通過。 

(2)市府每年配合中央辦理國慶大會花車嘉年華活動其所需經費，應編列於

民政局各該年度預算，不應以第二預備金支應。 

(3)消防局購置義消人員制服所需經費，應編列足額預算，不應以第二預備

金支應。 

(4)警察局經常性預算應循正常預算程序每年編列，不應以第二預備金編

列。 

(5)臺南市體育處業務繁重，其組織編制應增設副處長一職分攤體育處業

務。 



2、 大會決議：照聯席審查意見通過。 

 

(二)墊付款案 

1、民政委員會(計 17案：民政市提 1-17) 

大會決議： 

(1)除民政市提 8外，餘均照聯席審查意見同意墊付。 

(2)民政市提 8：○1 同意墊付。○2 若來不及於 6月 30日前申辦之案件，仍應

視情況予以收件，並爭取經費從寬核給。 

2、教育委員會(計 16案：教育市提 2-6、8-15、17、18、20) 

大會決議：均照聯席審查意見同意墊付。 

3、 建設委員會(計 30案：建設市提 1-30) 

大會決議：均照聯席審查意見同意墊付。 

4、 保安委員會(計 7案：保安市提 1-7) 

大會決議： 

(1)除保安市提 5、6外，餘均照聯席審查意見同意墊付。 

(2)保安市提 5：○1 同意墊付。○2 附帶條件：A.雙層巴士營運路權屆滿時不

得續約。B.市府應將 5條觀光公車及 1條雙層巴士路線，營運至今每月

營運報表、虧損檢討報告及相關合約資料提供本會全體議員。 

(3)保安市提 6：同意墊付。 

5、 工務委員會(計 11案：工務市提 1、3、5、6-8、10-14) 

大會決議： 

(1)除工務市提 6外，餘均照聯席審查意見同意墊付。 

(2)工務市提 6：同意墊付。 

 

(三)一般提案、議員提案及人民請願案 

1、 民政委員會(計 25案：民政議提 1-25) 

大會決議：均照審查意見通過。 

2、 財經委員會(計 4案：財經市提 2、議提 1-3) 

大會決議：均照審查意見通過。 

3、 教育委員會(計 3案：教育市提 1、16、19) 

大會決議：均照聯席審查意見通過。 

4、 建設委員會(計 29案：建設議提 1-29) 

(1)建設議提 1-29號案 

大會決議：均照審查意見通過。 

(2)建設人民請願 1 

大會決議： 

本會經 25位議員連署於上次定期會提出「制定台南市設置地面型太陽

能光電設施審查自治條例」，且經大會付委審查，並在大會做成決議：

本案保留，俟中央完成太陽光電環境與社會檢核機制後再繼續審議等。

因此本案無成為議案之必要，予以存查。 



 

5、 工務委員會(計 164案：工務市提 2、4；議提 1-162) 

大會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四)專案報告結論(計 3件) 

1、設置寵物專屬公園暨殯葬專區可行性評估報告。 

大會決議：照會議結論通過。 

2、「本市完全中學(大灣、永仁、土城、南寧)校務發展」專案報告。 

大會決議：照會議結論通過。 

3、「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及紓困振興措施」專案報告。 

大會決議： 

專案報告結論第 6點修正為：「建請市府向中央反應對於原民相關紓困振興

計畫能加強非原住民地區紓困對策規劃，以符合本市原住民族人之需求」。

餘照會議結論通過。 

 

(五)其它事項 

1、工務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主席裁示事項：  

遠雄公司雖第一次於市府地政局投標，但爭議卻很大，且在投標飛燕新村、

運河星鑽及照顧住宅等都有不少傳聞，為證明市府於辦理招標過程中未獨厚

遠雄或其他建商，建請大會移送檢調調查遠雄公司參與的市府標案有無不法

情事。 

本案未審議。 

2、教育委員會聯席審查墊付案-其他意見： 

市府提案應檢具相關計畫內容，如資料眾多，應掛放官網提供搜尋，俾利

本會市政監督察考，請大會議決。 

大會決議：送市府研議辦理。 

 

 

陸、 其他事項 

一、 現行墊付款案均於下年度預算辦理轉正之做法值得商榷，應思考列入追加預算辦理

轉正，請臺南市政府主計處陳處長淑姿商討辦理追加減預算之需要性。 

二、 請地政局、農業局、都發局、工務局、衛生局於星期五(6月12日)以前將蔡育輝議員

所需問政資料送達服務處。 

三、 今日審議通過之墊付案，因包含中央提撥之經費，將儘快函文臺南市政府，市府相

關局處如有需要即日起可以動支。 

 


